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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ZHUGUANG HOLDINGS GROUP COMPANY LIMITED
珠光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76）

有關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

所載無法表示意見之最新情況

茲提述珠光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日期
為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二零二五年七月十七日、二零二五年九月三十日及
二零二六年一月二日之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其截至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二零二四年年報」）所載之無法表示意見。除文義另有
所指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及二零二四年年報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
義。

於二零二五年四月三十日（即刊發二零二四年年報當日）起至本公告日期止期
間，已採取以下步驟及措施以緩解流動資金壓力及改善本集團財務狀況，並解
決無法表示意見：

(1) 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本集團與其控股股東融德（作為買方）訂
立買賣協議（「買賣協議」），據此，本集團已有條件同意出售，而融德已有
條件同意購買銀建國際控股集團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之
679,890,022股普通股（「銀建目標股份」），代價為81,586,802.64港元（「出售事
項」）。雙方同意，出售事項之代價將以部分抵銷本公司結欠融德之貸款之
方式結清。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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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特別大會已於二零二六年一月十五日召開及舉行，會上買賣協議及
其項下擬進行之交易獲得批准。鑑於出售事項將以抵銷方式進行，該貸款
81,586,802.64港元將於出售事項完成後從本集團資產負債表中消除，此舉
將會改善本集團之主要財務比率（如資產負債率及債務權益比率），而不會
消耗本集團之現金儲備。去除該貸款亦將穩定本集團的現金流計劃，簡化
其資本結構及改善其財務健康狀況。加強後的資產負債表將提升本集團
進入資本市場之能力，為其在需要時更靈活地為未來核心業務計劃提供
資金。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有關出售事項之進一
步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之通函。

(2) 本集團一直就本集團的業務計劃、營運及財務狀況與其貸款人就未償還
貸款（逾3,000,000,000港元）進行積極溝通，彼等將不會就本集團的借款要求
即時還款。具體而言，本集團已獲得其控股股東融德的支援，融德表示願
意（其中包括）(i)自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起繼續向本集團提供不少
於十二個月的財務支援；及 (ii)向本集團提供充足資金以償還到期負債，且
不會於資產負債表日期後十二個月內要求償還任何到期款項，直至本集
團有能力在不損害其財務狀況的情況下償還該等負債為止。

此外，於二零二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融德就銀建目標股份訂立 (i)以紐約梅
隆銀行香港分行作為擔保代理人（「擔保代理人」）為受益人之股份押記（「股
份押記」）；及 (ii)以該擔保代理人作為擔保代理人及農銀國際證券有限公
司作為保管代理人（「保管代理人」）之保管契據（「保管契據」）。根據股份押
記，融德須（其中包括）不時在銀建目標股份中及對銀建目標股份的（其中包
括）所有權利、所有權及權益上為擔保代理人之利益設立擔保權益，作為
本公司發行的本金總額為210,000,000美元之36個月優先票據（「優先票據」）
的擔保。根據保管契據，融德須委任保管代理人作為其若干資產（其中包
括根據股份押記已押記之銀建目標股份）之保管人。任何違反股份押記及
保管契據的行為即構成優先票據（經不時修訂及補充）之條款及條件下的
違約事件。

(3) 本集團正持續致力鞏固其財務狀況，積極與四名貸款人商討為若干現有
銀行及其他借款（預定還款日期為十二個月內）進行再融資，同時亦探討向
現有及潛在新貸款人取得額外信貸融資的可能性，以支持其營運及策略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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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集團在加強財務狀況方面取得進展。根據本集團獲得之最近期未經審
核資料：

(i) 截至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止兩個月，本集團已就兩個城市更新
項目成功收回逾 22,000,000港元。

(ii) 本集團落實削減成本措施，以控制其行政成本及管理其資本開支。尤
其是本集團已精簡人員，將其僱員人數由二零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的642人減至二零二六年二月二十八日的535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三月十九日之公告，本公司的獨立估值師及
核數師仍在進行其各自對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之初步年度業績（「二零二五年年度業績」）的估值及審核工作。於本公告日期，
除估值及審核工作外，本公司不知悉任何其他會導致延遲刊發二零二五年年
度業績的事項。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於適當時候就上述措施的最新情況刊發進一步公告。

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代表董事會
珠光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朱慶凇

香港，二零二六年四月二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 (i)六名執行董事，即朱慶凇先生（又名朱慶伊先生）
（主席）、劉捷先生（行政總裁）、廖騰佳先生（副主席）、黃佳爵先生（副主席）、朱
沐之先生（又名朱拉伊先生）及葉麗霞女士；及 (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梁和
平先生太平紳士、黃之強先生及馮科博士。


